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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制订）

（2015年11月第3次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博士后经费的管理和使用，提高经费的

使用效率，保证博士后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国家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湖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和学校的有关规定，结合我校的实际，特制定本管

理办法。

　　第二条　博士后经费管理的依据为：

　　（一）学校对博士后工作的发展规划与要求；

　　（二）学校每年制定的博士后招收计划。

第二章　博士后经费来源及使用范围

　　第三条　博士后经费来源主要由以下项目组成：

　　（一）博士后国家资助计划的专项经费。国家资助的博士

后每年可获得国家划拨的经费，最多资助两年; 

　　（二）湖北省属博士后资助指标的专项经费。该项目经费

的下达按湖北省博后办每年的计划执行；

　　（三）学校的博士后自筹配套经费。学校为博士后培养工

作按每年2万元人民币的人均标准提供配套管理经费,用于合作

导师的酬金及奖金和博士后考核（包括进站考核、开题考核、



中期考核、出站考核）费用以及奖励、资助等工作；

　　（四）项目博士后与合作招收的博士后研究经费:项目博

士后研究人员，由招收博士后的合作导师从其课题或项目经费

中提供不少于3万元人民币的博士后研究经费;与企业或者其他

单位合作招收和培养的博士后，由合作的企业或单位依照协议

提供不少于6万元人民币的研究经费和不少于3万元人民币的管

理经费；管理经费与项目博士后经费交我校财务处按规定统一

管理和使用；

　　（五）湖北省博士后生活津贴专项经费； 

　　（六）经申请获得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的资助金；

　　（七）接受捐赠的经费和其他经费。

　　第四条　国家资助计划外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除使用学校

的配套经费外,须将本人进站的项目研究经费3万元人民币打入

学校指定的帐户，按照学校管理规定使用和报销。

对我校教师自筹经费进站做博士后研究的，参照中南大研字

〔2013〕17号文件第四条执行。

　　第五条　博士后经费的使用遵循专款专用、科学合理、讲

究效益的原则，主要用于下列方面：

　　（一）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工资与津贴。国家资助

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工资和生活补贴，参照我校相应职称人员的

待遇执行；

　　（二）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学术交流费用。用于博士后研究

人员经校博管办批准同意参加的学术会议和学术交流活动；

　　（三）博士后研究人员的中期考核奖励。用于博士后研究

人员中期考核时评定为优秀、良好的奖励。中期考核为优秀的



奖励人民币5000元，良好的奖励人民币2000元；

　　（四）专家评审费用。用于博士后进站考核、开题考核、

中期考核、出站考核时支付专家的费用；

　　（五）合作导师的酬金和奖金。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学校

给予国家资助博士后的合作导师按每人每年度人民币10000元

的标准支付酬金，其他的按每人每年度人民币5000元的标准支

付酬金，以两年为限。导师酬金和奖金从学校自筹配套的博士

后经费中支出。博士后推迟出站的，在出站后支付第二年度的

合作导师经费；博士后中途退站的，合作导师的酬金原则上不

再支付。博士后能按期出站，中期考核、出站答辩及出站科研

评定为优秀的，对其合作导师给予一次性奖励金人民币

2000元；

　　（六）博士后研究人员科研项目资助与奖励，具体标准和

办法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科研项目资助与奖

励办法》。

　　（七）博士后的日常管理费用，依照国家和学校有关文件

规定执行。

第三章　博士后经费的管理

　　第六条　博士后经费的管理严格按照国家与学校有关财务

规章制度，以及国家和湖北省对博士后经费的管理制度执行。

　　第七条　研究生院负责博士后经费的计划、审批和使用管

理，博士后管理办公室具体负责执行。博士后的各类项目研究

经费以及合作单位的博士后管理经费，应在研究人员进站时划

拨到学校财务处帐上，未及时到帐的，该博士后以自动退站处



理。

　　第八条　博士后的日常管理经费，均在校财务处设单独帐

户管理。博士后经费专款专用，如当年经费未用完，可转至下

一年度使用。

第四章　博士后经费使用程序

　　第九条　博士后专项经费的支出，分别由博士后管理办公

室审核、研究生院分管领导和主要负责人签字后，方可报销。

　　第十条　博士后在站期间获得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金,由博士后本人填写单据签字报销。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

释。


